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2015年度工程建设省级工法受理申报的通知
粤建市函〔2015〕2149号

各地级以上市及顺德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各有关建筑业企业：
    为促进我省建筑业科技创新能力，鼓励企业开展工程建设工法开发研究应用，通过工法开发研究和应用全面提高工程施工科学管理水平，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技术积累。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工程建设工法管理办法>的通知》（建质〔2014〕103号）精神，我厅定于今年12月受理2015年度工程建设省级工法申报，现将有关申报事项通知如下：
  一、受理时间
  集中受理申报资料时间为2015年12月7日至12月18日，逾期不再受理。
  二、省级工法申报条件
  （一）企业自愿申报，申报的工法应已经企业公布为企业级工法，工法的关键性技术已经省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技术专家委员会鉴定（评估），并达到省内先进及以上水平。
  （二）工法的整体技术立足于国内，必须是申报单位自行研究开发或会同其他单位联合研究开发，无侵权纠纷。申报的每项工法主要完成单位不超过2家，主要完成人总数不超过8人。
  （三）工法一般要经过2个以上工程实际应用（有条件应提供工法应用施工过程录像影像资料），并证明是安全可靠，具有较高推广应用价值，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
  （四）工法遵循国家工程建设的方针、政策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符合国家建筑技术发展方向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等要求。
  （五）工法编写内容齐全，应包括前言、工法特点、适用范围、工艺原理、施工工艺流程及操作要点，材料与设备、质量控制、安全措施、环保措施、效益分析和应用实例等内容。图文并茂，文字表达清晰，能有效指导施工。
  （六）已超过有效期（按批准文件公布时间计算）的省级工法，可重新申报，但原工法应已进行升级并经过2个以上工程实践（有条件应提供工法应用施工过程录像影像资料）。
  三、申报资料要求
  每个申报单位统一汇总本单位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的工法，并按以下要求提供申报资料。
  （一）书面材料
  1.2015年省级工法申报项目汇总表（见附件1）一式两份（加盖第一完成单位公章）;
  2.每项工法申报材料一份，统一用A4纸打印装订成册，内容包括：
  （1）广东省省级工法申报表（见附件2）；
  （2）工法内容材料；
  （3）关键技术鉴定（评估）证书(正本为加盖公章的原件);
  （4）工程应用证明，包括应用工程的监理单位或建设单位提供的证明（正本为加盖公章的原件），施工许可证或开工报告复印件，施工合同复印件（只提供封面，含发包单位、承包单位及承包范围内容页及盖章页）；
  （5）经济效益证明（正本为加盖公章的原件）；
  （6）专业技术情报部门提供的科技查新报告(正本为加盖公章的原件);
  （7）反映实际施工中工法操作要点的照片（10张）,有条件的应提供录像影像资料;
  （8）若获关键技术专利证书和科技成果获奖应提供证明复印件，如有涉及他方专利的，应提供无争议声明书；
  （9）若工法对外技术转让企业可附加其工法对外进行技术转让的证明材料。
（二）电子文档
     1.2015年省级工法申报项目汇总表EXCEL格式电子文档；
     2.每项工法申报材料电子文档。该电子文档将作为专家进行评审的材料,要与纸面材料一致。每项工法以工法名称建立文件夹，内容应包括该项工法的所有书面申报材料扫描文件（除相片及单页材料为JPG格式外，其它为PDF格式），并分别统一以：1申报表、2工法内容、3鉴定证书、4应用证明1、4应用证明2、5经济效益证明、6查新报告、7影像资料（可建立子文件夹，保存为图片或视频格式）、8专利证书或获奖证书、9技术转让证明等命名文件或子文件夹。
    以上电子文档，申报单位保存在同一张光盘，与申报的书面材料一起递交。
四、其他事项
    我厅委托省建筑业协会具体负责2015年度工程建设省级工法申报受理及评审组织工作，申报材料直接报送省建筑业协会，受理材料不收取评审费用。
    省建筑业协会地址：广州市越秀北路222号越良大厦八楼，邮编：510050；联系人：郑顺炽、严民，电话：020-83642201，传真：020－83642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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